附件2

南京大学2020年学生暑期社会实践
特别专项申报须知

[bookmark: _GoBack]为更好引领广大青年师生关注国情，聚焦热点，将个人成长与国家发展、社会进步相联系，将理论学习、思维创新与社会实践相统一，校团委在本年度学生暑期社会实践中设置“特别专项”申报环节，鼓励各院系、各单位统筹资源，着力开展选题新颖、调研深入、成果丰硕的高质量实践项目。
一、申报要求
各院系、各单位拟申报的特别专项应满足以下条件：
（一）主题契合时代精神。项目需紧贴当前国家和社会发展需要，充分发挥实践活动的育人作用，组织引领青年学生在社会实践中受教育、长才干、作贡献，努力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，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、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汇聚磅礴青春力量。
（二）充分发挥师生专业优势。要结合自身实际和专业特长，突出院系、单位或跨学科特色，将自身的专业优势转化为实践活动中兼具创新性和专业性、具有良好效果和实际价值的新思路、新做法，鼓励师生在实践中更好理解、掌握和运用专业知识，并利用专业所长做出实际贡献。
（三）院系、单位给予足够支持。要积极向往年各类国家级、省级获奖团队看齐，提高自我要求；派专人对项目进行长期跟进和指导，有效传达并积极落实校团委的相关指示；项目应有多位实践、科研经验丰富的教师担任指导教师，对团队的选题立项、调查研究和成果凝练进行全程指导。
（四）师生参与度高，调研深入。应给予广大师生通过线上、线下等多渠道参与的机会，充分调动师生的智慧和力量，努力拓展调研范围，提升调研深度，优化调研成果。为避免大规模人员聚集，建议分地区、分类型、分领域组建不同支队，围绕一个目标多线并进，并对各支队的实践成果进行有效整合。
（五）预期成果内容丰富、形式多样。预期成果需瞄准国家级、省级大型赛事要求，从多方面对实践过程进行挖掘和总结，突出成果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，以实践报告、科普手册、口述史材料、各类融媒体产品等多种形式实现成果的凝练和呈现，做到有推广价值并形成一定的社会影响力，力争在国家级、省级赛事中斩获荣誉。
二、申报流程
拟申请特别专项的团队从7月6日起可以在第二课堂网站（https://youth.nju.edu.cn）上进行申报，实践等级选择“特别专项”。除必填内容外，如有详细策划书、往年实践成果等相关支持材料，可作为附件（不超过40M）报送。各院系、单位请在7月10日17：00前完成拟推荐特别专项团队的审核工作，每个院系、单位仅能推荐1支特别专项团队。校团委将组织专家对申报团队进行评审，评选出一定数量的项目成为本年度特别专项，并给予资金等方面支持。未入选的团队将自动给予校级重点团队的院系推荐资格，参与校级重点团队评选。未尽事宜可以向校团委实践与志愿者工作部咨询。


